
合同载明的工资低于实际工资
是否要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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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超杰和他的5位同乡于两
年前来到一家制管公司上班， 其
主要工作是生产加工纬管。 这种
产 品 是 一 种 供 织 造 企 业 纬 纱
卷 绕 的管芯 ， 在他们与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 只要他们
每月完成规定的产品加工数量且
质量合格， 公司便向他们支付当
月工资。 超过数量， 则另行给予
奖励。

今年春节前， 蒋超杰与几位
同乡商量， 为早日回家过年且能
完成生产任务， 他们每天主动延
长工作时间 ， 或者双休日不休
息。 公司知道这件事后也没有提
出异议。 但当他们向公司申请延
长工作时间及双休日的加班费时
却遭到婉拒。

公司表示， 他们加班的目的
是为了提早完成工作任务回家过
年， 而非公司的安排， 纯属个人
自愿。 况且， 他们没有增加月工
作总量， 故公司不能给予其他方
面的奖励。

突然遇到这种问题， 蒋超杰
等人弄不清法律究竟是怎么规定

的 ， 同时 ， 也不相信公司的说
法。 蒋超杰说： “别人加班了都
要 开 加 班 工 资 ， 而 我 们 同 样
是 加 班 ， 怎么就不算了 ？ 难道
我们抢时间赶任务不是为公司做
事？ 公司的说法对吗？ 做法是否
正确？”

说法
从蒋超杰介绍的情况看， 他

和几个同事如此抢时间赶任务是
不应算作加班的， 公司的答复和
决定并无不妥。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国
对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劳动报酬
及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
是有着严格规定的。

1994年末 ， 原劳动部根据
《劳动法 》 有关规定 ， 颁发了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其中第十
三条中指出： “用人单位在劳动
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
务后， 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
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的 ， 应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 ：
（一）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

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
工作时间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
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
准 的 150% 支 付 劳 动 者 工 资 ；
（二）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
在休息日工作， 而又不能安排补
休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
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
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 （三）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
休假节日工作的， 按照不低于劳
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
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
工资。

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 在
完 成 计 件 定 额 任 务 后 ， 由 用
人 单 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 ，
应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 分别按
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
件单价的150%、 200%、 300%支
付其工资。”

按照上述规定， 实行计件工
资的劳动者， 虽然与其他用工形
式的劳动者一样， 可以成为加班
的主体 ， 并获得相应的加班工
资 ， 但其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

件： 其一， 要在完成计件定额任
务后； 其二， 属于用人单位安排
加班或延长工作时间。

而蒋超杰等人的情况是， 从
时间上来看， 他们主动延长工作
时间， 及双休日上班， 只是为了
提前完成全月规定的纬管生产任
务， 而不是发生在已经完成全月
规定的生产任务之后。 从目的上
来看， 他们如此抢时间赶任务，
只是为了使自己能挤出时间早点
回家过年， 主观上并非为了公司
的利益， 在客观上既没有额外增
加的劳动总量， 也没有为公司带
来更多的效益。

这也就是说， 蒋超杰与他的
5位同乡延长工作时间及双休日
上班， 并非用人单位所安排， 公
司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 而是他
们为了能够早日完成工作任务回
家过年， 完全是出于个人自愿。
他们要求公司给予加班的申请，
并不符合 《劳动法》 及 《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不能按照加班的标准获得
相应报酬。

抢时间赶任务只为早日回家过年 非单位安排产量未增加不属加班

□程文华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我在上班期

间忙里偷闲， 悄悄与一位闺
蜜通过QQ聊起了如何从网
上购买服装， 以及我所购买
的一套衣服的经过。 吃午餐
时， 我因一时疏忽， 忘记关
闭的这个聊天记录被隔壁办
公室来拿材料的李某发现。

李某通过手机进行拍照，
私自留存全部聊天内容后 ，
直接反映给了公司领导。 公
司领导以我上班时间上网闲
聊，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
让我在全体员工会议上作了
口头检讨， 并取消了我当月
的奖金。

请问： 李某未经我许可，
拍摄并“出卖”我聊天记录的
行为，是否侵犯我的隐私权？

读者： 王晓霞

王晓霞读者：
李某的行为并未侵犯你

的隐私权。
一般来说， 是否构成侵

犯隐私权， 应当根据受害人
确有隐私被损害的事实、 行
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
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要
素来认定， 而且四个要素相
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与之对
应， 判断李某是否侵犯你的
隐私权， 同样必须结合这四
个要素来进行考量。 通过比
较， 本案并不具备对应要素：

一方面， 你并不存在隐
私被侵犯的事实。

所谓隐私， 是指不愿意
为人所知或不愿意公开的 ，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
活秘密， 包括私人信息、 个
人私事、 私人空间等等， 而
你与朋友所聊的如何从网上
购买服装以及你所购买的衣
服 ， 不管你愿不愿意公开 ，
只要打开网站， 便是众所周
知的问题， 根本不存在 “私
人” 秘密性质， 因此， 不属
于隐私范围。

更何况公司对你作出的、
让你在全体员工会议上做口
头检讨、 取消你当月奖金的
处分， 所根据的是你在工作
时间的聊天行为， 并不在于
聊天的具体内容， 不管你的
聊天内容如何， 公司都可以
作出同样的处理。 而公司是
否对你作出处理、 如何处理，
李某根本没有决定权。

另一方面， 李某的行为
并不违法。

李某发现你上班期间与
人网聊的行为及其内容后 ，
通过手机拍照的形式固定下
来， 但其没有私下向无关人
员传播， 而是上交给公司领
导， 表明其目的在于帮助执
行公司纪律， 不在于对你进
行不当的攻击、 毁谤等。 因
此， 该行为具有正当性且不
为法律所禁止。

再一方面， 李某不具有
主观上的过错。

虽然你被责令检讨， 但
导致这一后果的关键是你自
身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
属于 “自作自受”。 而李某并
不希望你网聊， 也没有预见
你会网聊， 其对你网聊的发
现纯属意外， 对你网聊所导
致的后果亦没有义务承担任
何责任。

（颜梅生）

【法律在线】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规定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 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 （四） 患职业病的； （五）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的； （六）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
事故伤害的； （七）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
情形。” 该条例第十五条也列举
了三种视同工伤的情形。

根据该条例， 认定工伤一般
应具备三个要素： 工作时间、 工
作场所、 因工作原因。 从表面上
看， 单位组织的春游既非在工作
时间， 也非在工作场所， 又非因
工作原因。 但2014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
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
下列情形为工伤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 （二） 职工参加用
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
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
害的； ……”

此外， 人社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第四条也规定： “职工在
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
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
中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视为工
作原因， 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
动除外。”

春游活动很显然是用人单位
组织的活动， 因此认定春游受伤
是否属工伤的重点在于春游活动
是否与工作有关， 是否可被视为
工作原因。 事实上， 春游不仅仅
是一项公司福利， 更是激发员工
工作热情， 增强团队凝聚力的重
要方式之一， 对于加强团队建设
和培育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因此， 春游活动受伤应当
被视为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即
可被视为工伤。

本案中， A公司的爬山活动
是单位组织的， 且该活动目的是
活跃团队氛围 ， 增强团队凝聚
力， 因此应被视为工作原因。 张
某在该爬山过程中不慎跌落， 属
于 在 参 加 用 人 单 位 组 织 的 活
动 中 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 因
此 ， 张 某 右 腿 骨 折 应 被 认 定
为工伤。
（丰台区太平桥司法所 王辰辰）

近日 ， 读者林瑜致电本报
说， 她于2014年9月11日被一家
公司聘用， 聘用期2年。 在签订
劳动合同时， 人力资源部经理跟
她说， 虽然她的劳动报酬是4600
元， 但为了减轻公司及员工个人
缴纳社保和个税的压力， 拟在劳
动合同中写每月工资2600元， 并
打卡发放， 其余的2000元由公司
另外制表以现金形式发放。

起初， 林瑜认为， 公司这么
做对双方都有利， 便同意了公司
的建议。

2016年9月10日 ， 林瑜的劳
动合同到期后， 公司没有与她再

续签劳动合同。 在解除劳动合同
时， 公司只向她支付了2个月的
经济补偿金， 合计5200元。

林瑜认为公司的做法是错误
的， 其经济补偿金应当按照其实
际领取的工资额进行计算。 如果
按照正确的计算方法， 公司就应
当向她支付9200元经济补偿金。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 林瑜也
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所以她想知道法律怎么规定的？
她离职后应当获得的经济补偿金
究竟是以实际工资标准支付还是
以合同载明的工作标准支付？

针对林瑜的疑问， 接受采访

的律师认为， 其所在公司向其支
付5200元经济补偿并无不当。

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劳
动报酬是劳动合同中的必备条
款， 她和公司就劳动报酬等事宜
经协商一致， 签订了劳动合同并
载明每月工资2600元， 这对双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双方发生争
议，在主张权利时，林瑜只能以劳
动合同中的有关约定为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
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
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在
这里， 一个月的工资标准主要是

指劳动合同载明的每月工资。 如
果此时林瑜能够提供证据， 证明
其每月工资中还有2000元是以现
金发放的， 那么， 她就可以诉求
9200元的经济补偿金， 否则只能
吃哑巴亏。

在实践中， 确有一些企业采
用了类似该公司的做法， 这种做
法从表面看让劳动者获得了更多
直接利益， 但一旦出现工伤或解
除、 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况， 在确
定工资标准时， 劳动者才会发现
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并且常
常因举证能力有限很难得到充分
救济。 （潘家永）

员工参与单位春游受伤，也属工伤

如此延长工时不能获取加班报酬

【案情回放】
张某是A公司员工。 为

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增强团
队凝聚力，A公司于2016年3
月的一个周末组织部分员工
春游，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
春游地点为香山。 在爬山过
程中， 张某由于不慎一脚踩
空，从台阶摔下，造成右腿骨
折。张某看病共花去医药费2
万多元。随后，张某向单位申
请工伤认定，但单位认为，春
游是公司给予员工的一项福
利，且员工为自愿参加，与工
作无关， 不能视为工作原因
或因工外出。因此，张某在春
游中受伤不能算作工伤。 但
张某坚持认为自己参加单位
组织的活动受伤应属工伤。
双方因此发生纠纷。

私拍聊天记录还举报
是否侵犯隐私权？


